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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鳳林鎮民代表會第 21 屆第 6次臨時會會議紀錄 

壹、 代表報到、預備會議、分組審查議案 

  時間：中華民國 109年 3月 4日 

  地點：本會議事廳 

  出席：主席：林建平  副主席：許朝輝 

        代表：吳徐素美  徐登縣  石明俊  高進福  周清豪 

              馮文光  郭岳霖  連金福  詹清忠 

        本會秘書：陳輝煌                      紀錄：邱振嘉 

散會：下午 17時 

 

貳、 鎮政建設考察 

  時間：中華民國 109年 3月 5日 

  地點：本鎮轄區 

  出席：主席：林建平  副主席：許朝輝 

        代表：詹清忠  徐登縣  石明俊  馮文光  連金福 

              郭岳霖  吳徐素美  高進福  周清豪 

  列席：鎮長：蕭文龍  鎮公所秘書：徐誌謙  民政課長：林盛炎 

   財政課長：劉翠雯 建設課長：江國勇 農業課長：王鼎全社

會課長：曾鴛美 行政主任：邱俊仁 主計主任：陳建仁 

人事主任：孔令凱 環公所長：羅志廉 公產所長：劉慧芳 

原民所長：林采晴 幼兒園長：田珮筠 

  列席：本會秘書：陳輝煌                      紀錄：邱振嘉 

散會：下午 17時 

 



參、 第一次會議 

  時間：中華民國 109年 3月 6日 

  地點：本會議事廳 

  出席：主席：林建平  副主席：許朝輝 

        代表：詹清忠  馮文光  石明俊  周清豪  吳徐素美 

              郭岳霖  徐登縣  高進福  連金福 

  列席：鎮長：蕭文龍  鎮公所秘書：徐誌謙  民政課長：林盛炎 

   財政課長：劉翠雯 建設課長：江國勇 農業課員：王升暉社

會課長：曾鴛美 行政主任：邱俊仁 主計主任：陳建仁 

環公所長：羅志廉 公產所長：劉慧芳 原民所長：林采晴  幼

兒園長：田珮筠 

列席：本會秘書：陳輝煌                      紀錄：邱振嘉 

  秘書報告出席代表已達開會法定人數 

  主席宣告會議開始 

一、 審議鎮公所提議案；共 1案。(錄後) 

二、 審議代表提議案；共 4案。(錄後) 

三、 審議代表臨時動議案；共 1案。(錄後) 

散會：下午 17時 

 

 

 

 

 

 

 



花蓮縣鳳林鎮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6次臨時會鎮公所提議案 

號次：1      類別：公共造產類     提案人：鳳林鎮公所 

案   由 為本鎮「殯葬管理自治條例」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   明 

有鑑於納骨堂申請暫放未滿一個月以一個月計費規定不

符民需且偏高，擬將第 16 條第 1 項第 5 款改以日計費以

符實際。 

辦   法 
檢附本鎮殯葬管理自治條例修正草案總說明、對照表及修

正草案各一份，提請審議。 

審查意見 照案通過。 

決   議 照審查意見通過。 

 



花蓮縣鳳林鎮公所「花蓮縣鳳林鎮殯葬管理自治條例 

第 16 條第 1 項第 5 款修正草案總說明 

為使條例更臻完善、符合民眾需求，爰修正第 16 條第 1 項第 5 款之內容，茲說

明如下： 

一、 修正第十六條第一項第五款： 

有鑑於納骨堂申請暫放未滿一個月以一個月計費規定不符民需且偏高，原

訂「不滿一個月以一個月計」修正為「未滿一個月每日以新台幣 100 元計

費，逾越 10 日以一個月計」，以符實際。 

 

 

 

 

 

 

 

 

 

 

 

 

 

 

 

 

 

 

 

 

 

 

 

 



「花蓮縣鳳林鎮殯葬管理自治條例第 16 條」修正前後對照表 

條文 修正前 修正後 說明 

第十六條 本鎮鎮民使用納骨骨骸(灰)進

堂管理費繳納標準如下： 

一、使用第一樓者每格新台幣

20,000 元。 

二、使用第二樓者每格新台幣

18,000 元。 

三、使用第三樓者每格新台幣

16,000 元。 

四、使用雙人櫃者(限同時入

櫃)每格新台幣 32,000元。 

五、暫放者限使用三樓，每格

每月新台幣 1,100 元，不

滿一個月以一個月計，暫

放欲轉為久放者，前次申

請暫放已繳納之管理費

併入計算。 

亡者為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當年度列冊各款、各類之低收

入戶免收管理費。 

非本鎮鎮民使用者，管理費按

第一項規定加收一倍。 

本鎮鎮民使用納骨骨骸(灰)

進堂管理費繳納標準如下： 

一、使用第一樓者每格新台

幣 20,000 元。 

二、使用第二樓者每格新台

幣 18,000 元。 

三、使用第三樓者每格新台

幣 16,000 元。 

四、使用雙人櫃者(限同時入

櫃)每格新台幣 32,000

元。 

五、暫放者限使用三樓，每

格每月新台幣 1,100

元，未滿一個月每日以

新台幣 100 元計費，逾

放 10 日以一個月計；

暫放欲轉為久放者，前

次申請暫放已繳納之

管理費併入計算。 

亡者為各直轄市、縣(市)政

府當年度列冊各款、各類之

低收入戶免收管理費。 

非本鎮鎮民使用者，管理費

按第一項規定加收一倍。 

有鑑於申請暫

放不滿一個月

以一個月計費

規定不符民需

且偏高，擬改以

日計費。 

 

 

 

 

 

 

 



花蓮縣鳳林鎮殯葬管理自治條例(草案) 

 

一、 鳳林鎮民代表第 17 屆第 19 次臨時會審議通過。 

二、 花蓮縣政府 95.7.27 府民宗字第 09500152990 號函備查。 

三、 本所 95.8.4 鳳鎮社字第 095007674 號公告施行。 

四、 本所 97.1.24 鳳鎮公產字第 0970000951 號公告施行。 

五、 本所 97.7.9 鳳鎮造產字第 0970006599 號公告施行。 

六、 本所 98.12.15 鳳鎮造產字第 0980014783 號公告 99.1.1 施行。 

七、 本所 99.5.31 鳳鎮造產字第 0990006440 號公告 99.6.2 施行。 

八、 本所 101.7.16 鳳鎮造產字第 1010008689 號公告施行。 

九、 本所 102.6.21 鳳鎮造產字第 1010008689 號公告 102.7.1 施行。 

十、 本所 103.5.28 鳳鎮造產字第 1030000353 號公告 103.6.1 施行。 

十一、 本所 105.3.22 鳳鎮造產字第 1050002921 號公告施行。 

十二、 鳳林鎮民代表會第 20 屆第 7 次定期大會審議通過。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花蓮縣鳳林鎮公所(以下簡稱本所)為加強公墓、納月堂、火化場及樹葬

區之使用管理與維護，依地方制度法、殯葬管理條例，特制定本自治條

例。本自治條例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法令之規定。 

本條例所收取之管理費，係用於公墓、納骨堂、火化場及樹葬區相關設

施管理維護之用。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所稱公墓、納骨堂、火化場、樹葬區，係指公立公墓、公立

納骨堂、公立火化場、公立樹葬區，由本所管理及維護者。 

第三條 本自治條例所稱本鎮籍者，係指死亡時設籍本鎮或申請人連續設籍本滿

六個月以上，現仍在籍，其配偶或直系血親死亡而申請使用火化場、墓

基或納骨堂(塔)者。 

下列情形視為本鎮籍者，得比照適用： 

一、 本鎮辦理殯葬設施用地內之墳墓，自行遷葬撿骨入納骨塔者。 

二、 其他因特殊事由經本所核准者。 

第四條 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申請使用本鎮殯葬設施免收管理費： 

一、 設籍本鎮之現役軍、警人員或公務人員因公死亡，備有證明文件

者。 

二、 亡者為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當年度列冊各款、各類之低收入戶使

用火化、墓基設施者。 



三、 無人認領之屍體。 

第二章 公墓設施使用 

第五條 埋葬屍體，應於公墓內為之。但法定傳染病死亡者，不得申請埋葬於本

鎮公墓。 

在公墓內埋葬，其棺面應深入地面以下至少 70 公分，墓頂至高不得超

過地面 1 公尺 50 公分，墓穴應嚴密封固。 

第六條 申請埋葬許可證，使用墓地(基)者，應檢附下列文件，並繳納管理費後，

據以向本所申請核發墓地使用許可證，由使用人會同公墓管理員至選定

位置確認無誤始得辦理埋葬。 

一、 墓地埋葬申請書二份(由本所製發)。 

二、 醫師開立之死亡證明書一份或檢察官驗屍證明書正本一份。 

三、 申請人(限親屬)之印章、國民身分證或戶口名簿。 

經核准使用墓地(基)者，應於一個月內使用，逾期取消其使用權，已繳

管理費不予退還。 

第七條 公墓墓地(基)管理費繳納標準及規定如下： 

一、 使用面積 8 平方公尺以內(約 2.4 坪)，本鎮鎮民新台幣 13,000 元，

非本鎮鎮民新台幣 60,000 元。 

二、 若二棺合葬使用面積 12 平方公尺以內(3.6 坪)，本鎮鎮民新台幣

19,500 元，非本鎮鎮民新台幣 90,000 元。 

以上使用面積係指除埋葬棺木處外，並包括后土、金爐等一切設

施。 

三、 起掘規費，每一墓基以新台幣 5,000 元計收；既存供家族集中存放

骨灰(骸)之廢棄墓基，每一墓基以新台幣 8,000 元計收。 

第八條 公墓墓地(基)使用以八年為限，墓主應於期限屆滿後三個月內自行起掘

洗骨，安置於骨灰(骸)存放設施內或火化處理。 

使用期限屆滿起掘洗骨時，如發現屍體尚未腐盡無法起掘者，得申請延

長二年再行起掘洗骨。 

前二項逾越期限，經通知後不處理者，由本所代為起掘存放於骨灰(骸)

存放設施，所需費用由墓主繳納之。 

起掘後原墓地(基)由本所無條件收回，明示墓基用年限之規定。 

第九條 公墓內現有墳墓，未經申請許可不得起掘，如需起掘，墓主於預定起掘

日應前七日內填具申請書，檢附下列文件向本所提出申請： 

一、 申請人印章、國民身分證或戶口名簿。 



二、 受葬者除戶戶籍謄本。 

三、 墳墓照片二張(墓碑近昌、墳墓全景各一)。 

第十條 營葬時不得破壞公墓內任何設施或毀損他人墳墓，違者除應負恢復原狀

之責，並負法律上一切責任。明示營葬時，不得有損害公墓設施及他人

墳墓行為。 

第十一條 公墓內禁止下列事項： 

一、 偷葬及盜墓。 

二、 露棺、露置骨骸或屍體。 

三、 放畜動物或寵物。 

四、 侵占耕種或起掘土壤。 

五、 其他違法行為。 

違反前項規定，本所除請求損壞賠償外，並依法辦理。 

第十二條 公墓內未經申請核准，擅自埋葬者一經發覺，應依規定補辦申請及

繳交管理費。其逾越 8 平方公尺部份依殯葬管理條例辦理。 

第十三條 公墓內禁止申建家族墓、骨灰(骸)墓，以達墓基輪替使用。 

違反前項禁止規定者，除停止施工外，並限期拆除。 

第十四條 公墓內墳墓修繕，應備下列文件向本所申請，僅得於原地依原有墳

墓形式進行部份修繕，不得增加高度及擴大面積。 

一、 墓碑及墳墓全景照片各一張。 

二、 死者之除戶戶籍謄本一份。 

三、 申請人之印章、國民身分證或戶口名簿。 

第三章 納骨堂設施使用 

第十五條 使用納骨堂應檢附下列文件，並繳納管理費後，據以向本所申請核發

納骨堂使用許可證，由使用人會同公墓管理員至選定位置確認無誤始得

辦理進堂： 

一、 申請書一份(由本所製發)。 

二、 申請人之印章、國民身分證或戶口名簿。 

 經核准使用本鎮納骨堂者，限於三個月內進堂，逾期取銷其使用權，

已繳之管理費不予發還。但有特殊情形，經本所核准者，不在此限。 

納骨堂骨灰(骸)存放設施使用年限最長五十年為限，期限屆滿須重新申

請登記。 

第十六條 本鎮鎮民使用納骨堂骨骸(灰)進堂管理費繳納標準如下： 

一、 使用第一樓者每格新台幣 20000 元 



二、 使用第二樓者每格新台幣 18000 元。 

三、 使用第三樓者每格新台幣 16000 元。 

四、 使用雙人櫃者(限同時入櫃)每格新台幣 32000 元。 

五、 暫放者限使用三樓，每格每月新台幣 1100 元，未滿一個月每日以

新台幣 100 元計費，逾越 10 日以一個月計；暫放欲轉為久放者，

前次申請暫放已繳納之管理費併入計算。 

亡者為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當年度列冊各款、各類之低收入戶免

收管理費。 

非本鎮鎮民使用者，管理費按第一項定加收一倍。 

第十七條 符合本自治條例第四條免費使用者，骨灰(骸)安置位置，依納骨堂三、

二、一樓次序安置，其不願依指定位置安置者仍按前條之管理費繳納

標準收取。 

第十八條 本鎮公墓如有更新，在規劃期間，自行起掘之有主墳墓，申請使用納

骨未者得依本辦法第十六條之規定減收百分之三十之管理費。 

第十九條 已進堂之骨灰(骸)罐，奉祀者中途申請遷出，應向本所申請遷出證明，

已繳之管理費不予退還；申請遷出後，欲再進堂安置者，須重新申請

並繳納管理費。 

         申請使用納骨堂定位後如欲變換位置，應憑證申請變更，並按各樓層

收費標準補足差額，如係低層移至高樓層者其差額不得抵扣。 

第二十條 納骨堂因天然災害或人力不可抗拒之因素所造成之損壞，本所不負賠

償之責任。 

第四章 火化場設施使用 

第二十一條 使用火化場應檢附下列證明，並繳納管理費後，據以向本所申請核

發火化使用許可證，由申請人會同公墓管理確認無誤始得辦理火化： 

一、 申請書二份(本所製發)。 

二、 死亡證明書一份或檢察署相驗未註明不得火化證明書一份；骨骸

火化則檢附公墓墓基(起掘)使用許可證明及除戶謄本。 

三、 申請人之印章及國民身分證或戶口名簿。 

          前項申請人應於誕可日起一個月內為之，否則應重新繳費申請，原

管理費不予退還。 

         火化限用厚度 3 公分以下棺木入殮，棺內嚴禁使用石灰或油灰封棺

並不得放置危險物品或易爆物。遺體裝有醫療器具時應於火化前取

出，否則發生危害情事，由申請人負損害賠償責任。 



第二十二條 火化設施其管理費依下列標準收之： 

一、 設籍本鎮者：新台幣 5,000 元，具原住民身份者減收百分之

二十。 

二、 非設籍本鎮者：新台幣 9,000元，具本縣原住民身份者減收

百分之十。 

三、 火化骨骸、胎盤、截肢或人體器官，本鎮籍者每具新台幣

2,500元收，具原住民身份者減收百分之二十；外鄉鎮每具新台

幣 5,000 元收，具本縣原住民身份者減收百分之十。 

第五章 管 理 

第二十三條 本所公墓、納骨堂、火化場應設置登記簿永久保存，分別登記下列

事項： 

一、 墓基或骨灰(骸)存放單位編號。 

二、 營葬或存放日期 

三、 受葬者之姓名、性別、出生地及死年月日。 

四、 墓主或存放者之姓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出生地、住址

與通訊處及其與受葬者之關係。 

五、 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應記載之事項。 明示本所製定簿冊管

理，俾提供民眾查詢。 

第二十四條 本所殯葬設施得約僱管理員，負責辦理下列事項： 

一、 依據本所核發之各類喪葬使用許可，指導使用人按規定辦理

不得任意變更。 

二、 按本所所設各類喪葬表冊(圖)記載各喪葬設施使用情形，並

永久保存備查。 

三、 維護各喪葬設施之完整、整潔及美化設施。 

四、 指導使用人依規定使用各類喪葬設施。 

五、 非法使用各類喪葬設施之制止，並即報告本所。 

六、 其他一切必要工作。 

為完成上列各項工作，必要時僱用臨時工人協助。 

第二十五條 殯葬設施管理人員應忠於職守，不得有違法、循私舞弊瀆職之行

為，一經查覺，撤職並移送法辦。 

第二十六條 納骨堂內嚴禁煙火，一律不得於堂內燃放香、燭、炮、金紙等；有

燃放之必要時，應到本堂外側指定區域內燃放，以確保公共安全。 

第二十七條 凡進入納骨堂追思祭拜或參觀者，應先向管理人員辦妥登記手續。 



第二十八條 納骨堂開放時間為上班日上午八時至下午五時，非開放時間應經申

請許可始得進入。 

第六章 附 則 

第二十九條 本自治條例所需之各項書表，由本所另定之。 

第三十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本自治條例修正除第四條第二款及第十六條第二項條文之施行日

期，依 106 年 6 月 14 日增訂之殯葬管理條例第二十一條之一條文於

107 年 5 月 1 日施行外，餘自公布日施行。 

 

 

 

 

 

 

 

 

 

 

 

 

 

 

 

 

 

 

 

 

 

 

 

 



花蓮縣鳳林鎮民代表會第 21 屆第 6 次臨時會代表提議案 

 

                                                   許朝輝 
案    號：1  類別：建設 1   提案人：連金福  附署人： 
                                                   吳徐素美 

案    由：建請鎮公所轉請花蓮縣政府於鳳信里鳳榮段 127 地號(原鳳

信派出所駐地)規劃植樹綠美化或增建休憩設施，以利社區

民眾之用。 

說    明：如案由。 

辦    法：如案由。 

審查意見：照案通過。 

決    議：照審查意見通過。 

 

 

 

 

 

 

 

 

 

 



花蓮縣鳳林鎮民代表會第 21 屆第 6 次臨時會代表提議案 

 

                                                   許朝輝 
案    號：2  類別：建設 2   提案人：高進福  附署人： 
                                                   周清豪 

案    由：建請鎮公所於山興里山吉路 10 號旁產業道路設置護欄約

30 米，以維民眾行車安全由。 

說    明：該路段為水泥路面產業道路，且該處為彎道，常有里民行

經該處不慎跌入路旁排水溝，行車安全堪虞。 

辦    法：如案由。 

審查意見：照案通過。 

決    議：照審查意見通過。 

 

 

 

 

 

 

 

 

 

 



花蓮縣鳳林鎮民代表會第 21 屆第 6 次臨時會代表提議案 

 

                                                    徐登縣 
案    號：3  類別：農業類  提案人：吳徐素美  附署人： 
                                                    周清豪 

案    由：本鎮鳳義里正信路上游野溪河底雜草欉生，汛期影響水流

易產生潰堤，致影響週邊里民生命財產安全，建請鎮公所

清理由。 

說    明：如案由。 

辦    法：如案由。 

審查意見：照案通過。 

決    議：照審查意見通過。 

 

 

 

 

 

 

 

 

 

 



花蓮縣鳳林鎮民代表會第 21 屆第 6 次臨時會代表提議案 

 

                                                   徐登縣 
案    號：4  類別：建設 3  提案人：吳徐素美 附署人： 
                                                   周清豪 

案    由：建請鎮公所在中正路二段鳳林兒童樂園旁設立公車候車

亭，以利里民方便乘車由。 

說    明：鳳林鎮慢城老人居多，搭乘公車上花蓮時，公車經常誤時，

為了讓老人候車時不會日晒雨淋，可以坐著候車解決民

困，建請公所儘速設置。 

辦    法：如案由。 

審查意見：照案通過。 

決    議：照審查意見通過。 

 

 

 

 

 

 

 

 

 

 

 



花蓮縣鳳林鎮民代表會第 21 屆第 6 次臨時會臨時動議案 

 

                                                    
案    號：1  類別：環公類  提案人：許朝輝  附署人：全體代表 
                                                    

案    由：因應中區垃圾衛生掩埋場處理量增加，週邊道路使用頻繁

且路面破損亟待修復，建請鎮公所收取業者道路維護費並

訂定收費標準，以利後續道路養護案由。 

說    明： 

一、 中區垃圾衛生掩埋場週邊道路數年來因進場車輛增加，致

使許多道路出現坑洞，亟待修復。 

二、 基於使用者付費原則，建請鎮公所針對進場業者收取道路

養護費，做為中區場週邊道路養護之用。 

辦    法：如案由。 

審查意見：照案通過。 

決    議：照審查意見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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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定議事日程表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3 月 

日期 
星

期 

會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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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代表報到 

2. 預備會議 

3. 分組審查議案 

5 四  鎮政建設考察 

6 五 1 

1、 審議鎮公所提議案 

2、 審議代表提議案 

3、 審議人民請願案 

4、 臨時動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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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議事日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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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星

期 

會

次 
上午 9 時～下午 17 時 

4 三  

1. 代表報到 

2. 預備會議 

3. 分組審查議案 

5 四  鎮政建設考察 

6 五 2 

1、 鎮公所提議案 

2、 審議代表提議案 

3、 臨時動議案 

4、 審議人民請願案 

5、 閉會 

 

 

 

 

 

 

 



花蓮縣鳳林鎮民代表會第 21 屆第 6 次臨時會議決案統計表 

 

 

鎮公所提案 代表提案 人民請願案 臨時動議案 合計 

民政類      

財政類      

建設類  3   3 

農業類  1   1 

社會類      

主計類      

行政類      

人事類      

環公類    1 1 

原民類      

公共造產 1    1 

幼保類      

合  計 1 4  1 6 

 
 

提 
案 

項 
目 



花蓮縣鳳林鎮民代表會第 21 屆第 6 次臨時會 
代表出席統計表 

 
109 年 

3 月 4 日 
109 年 

3 月 5 日 
109 年 

3 月 6 日 
合計 

林主席建平 ○ ○ ○ 3 天 

許副主席朝輝 ○ ○ ○ 3 天 

郭代表岳霖 ○ ○ ○ 3 天 

詹代表清忠 ○ ○ ○ 3 天 

徐代表登縣 ○ ○ ○ 3 天 

吳徐代表素美 ○ ○ ○ 3 天 

石代表明俊 ○ ○ ○ 3 天 

馮代表文光 ○ ○ ○ 3 天 

周代表清豪 ○ ○ ○ 3 天 

高代表進福 ○ ○ ○ 3 天 

連代表金福 ○ ○ ○ 3 天 

合      計 11 人 11 人 11 人 

    33 天 

 

33 人 

備          註 
○：出席          △：請假 

□：例假          ╳：缺席 

 

月 
日 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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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園 原住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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